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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78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2018-010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韩录海 董事 出差在外 胥昕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60,1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桂林旅游 股票代码 00097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锡军 陈薇 

办公地址 广西桂林市自由路 5 号 202 房 广西桂林市自由路 5 号 220 房 

传真 (0773)3558955 (0773)3558955 

电话 (0773)3558976 (0773)3558955 

电子信箱 gllyzqb@163.com glly00097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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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主要从事旅游服务及与旅游服务相关的业务，主营业务包括：游船客运、景区旅游业务、酒店、公路旅行客运、

出租车业务等。 

公司拥有桂林地区核心旅游资源两江四湖景区、银子岩景区、丰鱼岩景区、龙胜温泉景区、资江天门山景区、资江丹

霞温泉景区的经营权，并与公司实际第一大股东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合作建设桂林市区著名景区—七星景区和象山景区；

公司拥有五星级酒店桂林漓江大瀑布饭店100%股权；截止本报告期披露日，公司拥有新改造的漓江星级游船33艘，共3251

个客位，约占桂林市漓江星级游船总数的34.34%；公司拥有出租汽车399辆，约占桂林市出租汽车总量的16.63%；公司拥

有大中型旅游客车229辆，约占桂林市旅游客车总量的7.41%。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产品及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本期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为银子岩景区、漓江游船

客运业务。 

 

    （二）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所处行业为旅游行业。从内部环境来看，2017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旅游成为衡量现代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刚需，在新时代旅游业有着更加广阔的新天地。随着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转型优化，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结构加速升级，带薪休假制度逐步落

实，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航空、高铁、高速公路等快速发展，世界旅游联盟的建立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布，旅游

消费得到快速释放，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较大机遇，旅游市场将更加广阔，旅游资源价值也将更加凸显。从外部环境来看，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旅游业已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亚太地区旅游业将保持持续增长，

全球旅游重心将加速东移，我国旅游业发展处于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之中，但全球区域性经济复苏尚不稳定，入境旅游面

临一定的不确定性。预计今后几年旅游行业整体处于平稳增长的态势。 

公司为综合性旅游企业，也是桂林地区最大的旅游集团，是推动桂林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公司在桂林地区的龙

头地位及市场份额将维持稳定态势。从行业地位看，公司在行业中具有以下优势：一是旅游资源垄断优势；二是旅游资源

整合优势；三是政策支持优势 ；四是区域品牌优势；五是一体化营销优势；六是集团化管理优势。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会计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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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556,290,477.03 486,241,748.05 486,241,748.05 14.41% 499,996,211.06 499,996,21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2,941,654.62 7,387,814.41 5,985,425.94 784.51% 29,887,983.13 31,746,849.9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4,595,703.20 -19,106,881.98 -20,509,270.45 
-366.20% 

（同比扭亏为盈） 
26,598,618.21 28,457,485.0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8,772,827.86 284,628,942.30 284,628,942.30 -37.19% 258,380,077.82 258,380,077.8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47 0.021 0.017 764.71% 0.083 0.08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47 0.021 0.017 764.71% 0.083 0.08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56% 0.50% 0.41% 3.15% 2.03% 2.17%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2,626,993,408.41 2,674,585,095.06 2,666,741,208.26 -1.49% 2,857,230,919.94 2,850,789,42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515,561,267.52 1,468,323,673.60 1,460,479,786.80 3.77% 1,478,940,721.39 1,472,499,223.06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详见本报告摘要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及（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0,923,181.55 140,683,831.02 156,944,829.17 137,738,63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39,884.36 30,666,012.64 40,401,714.86 -16,586,188.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33,343.87 29,898,987.56 39,981,499.75 -7,951,440.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504,823.89 67,123,276.01 70,083,816.83 66,070,558.9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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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1,42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1,41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桂林航空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00% 57,616,000  质押 57,616,000 

桂林五洲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81% 38,915,000    

桂林旅游发展

总公司 
国有法人 7.06% 25,435,422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八组合 
其他 3.29% 11,849,059 

 
  

南方大数据

100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43% 5,164,364 

 

  

UBS   AG 境外法人 1.02% 3,679,754    

华夏基金－中

国银行－中银

国际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其他 0.96% 3,468,325 

 

  

舒峥 境内自然人 0.86% 3,079,076    

国泰金马稳健

回报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71% 2,545,826 

 

  

卢灿理 境内自然人 0.66% 2,376,91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是桂林五洲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是桂林

航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的参股股东，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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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年，也是公司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的一年。在公司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公司围绕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这个中心，积极应对新挑战，抓整合促转型，抓营销促增量，抓改革促升级，凝心聚力，真抓实干，

公司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一）完成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换届工作 

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17年10月20日完成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换

届工作。详细情况见公司于2017年9月23日、2017年10月21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7年第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2017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7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桂林旅游股份有

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2017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 

 

（二）公司发展态势良好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5,629.05万元，同比增长14.41%；实现营业利润5,592.98万元，同比增加11,917.64万元；

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94.17万元，同比增长784.51%。 

本报告期，公司控股子公司银子岩公司共接待游客244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9,730.96万元，营业利润7,179.62万元，均

创历史新高；公司的分公司漓江游船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409万元，同比增长35.09%，其营业收入创近年新高；公司独资

子公司两江四湖公司共接待游客141万人次，同比增长17.45%，实现营业收入11,697万元，同比增长3.35%，取得近几年最

好成绩；公司独资子公司漓江大瀑布饭店实现营业收入10,328万元，营业利润999万元，同比分别增长7.66%和140.28%。公

司控股子公司丰鱼岩公司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22%，收入同比增长39.57%，减亏成效明显。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三）整合营销打造新产品 

根据桂林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公司与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在现有旅游产品整合、市场营销等方面实现统筹管理，初

步完成了对现有旅游资源产品的整合，理顺了旅游产品的价格体系。推出了“桂林城游--三山水路套票”，将象鼻山、伏波山、

叠彩山与漓江市内段进行组合，形成了以漓江市内段为纽带的旅游新产品；开通了“桂林-大圩-草坪”分时分段游新航线和竹

江-兴坪往返航线，进一步丰富了漓江水上游览线路；建立起了以公司原有营销体系为基础、联合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整体

推广营销的两级市场营销管理格局。 

 

（四）“旅游+”成为发展新引擎 

公司与桂林航空有限公司合作，推行“机票+景点+酒店”等模式，将旅游涵盖圈覆盖水陆空。公司于2017年末成功主办

了“2017中国（桂林）国际健康旅游高端论坛”，与国内外企业共同谋划打造“旅游+健康”的新产品和新模式。 

 

（五）精细管理有新办法 

本报告期，制订了公司《精细化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围绕“精、准、细、严”理念，对公司各项管理制度、操作流程、

服务标准及存在问题进行梳理整改，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同时制订了监督检查和奖惩机制，将精细化管理理念融入

到企业日常管理工作中。公司独资子公司两江四湖公司再次荣获市长质量提名奖，公司控股子公司银子岩公司导入卓越绩

效管理模式，推行关键绩效指标考核，通过了桂林市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建设和荔浦县县长质量奖评审。 

 

（六）营销管理有新举措 

本报告期，公司建立各经营单位市场半月报制度，实现各经营单位营销成果、市场形势等信息的共享互通，推出“享旅

游”系列活动，做到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鼓励各经营单位积极开发附加收入，全年共实现“二次消费”收入约3,500万元。

公司分公司漓江游船公司积极争取桂林市漓管委的优惠政策，发挥四星级游船自组自装优势，实现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

公司独资子公司两江四湖公司通过主题活动带动增收增效；公司独资子公司漓江大瀑布饭店面对市场形势适时提升房价，

客房收入同比增长10%；公司控股子公司银子岩公司制定争取存量、深挖增量的营销战略，接待量、营业收入、净利润均

创新高；公司控股子公司丰鱼岩公司整合周边资源，优化特色线路，创建“乐游丰鱼”活动品牌，达到了减亏效果；公司龙

胜温泉公司、贺州温泉公司、丹霞温泉公司开展温泉季等活动，提高游客的互动性、体验性，取得一定效果。 

 

（七）人力资源有新思路 

本报告期，公司创新人才选聘，坚持组织选拨与市场化选聘相结合，举办了两江四湖公司销售副总、龙胜温泉公司房

务副总、公司所属企业副总经理公开竞聘会，选拔了优秀人才；对公司员工薪酬实行结构性调整，较好地解决了企业发展

与员工收入提高的问题，稳定了员工队伍；根据公司干部配备及轮岗需要，对公司部室和所属企业40多名干部进行了挂职

轮岗以及岗位、职务调整，同时建立起了后备人才库。 

 

（八）资产盘活有新变化 

本报告期，制订了公司《资产管理办法》和《资产保值增值考核管理暂行办法》，积极推动公司资源、资产的战略性

重组，继续推进对丰鱼岩公司、资江丹霞公司及丹霞温泉公司、桂圳公司、罗山湖旅游公司等不盈利或亏损企业资产的整

合与盘活。 

 

（九）财务审计有新提升 

公司充分发挥集团优势，加强资金统筹运用，拓展筹资模式，逐步探索以特定资产收费权支持项目专项资金贷款、产

业基金等新型金融合作模式，积极争取获得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优惠政策，全年利息支出同比减少1,036万元。同时强化内部

审计管理，公司内部审计部对下属企业提出审计建议134条，下达整改通知书 1 份，追回逾期账款 133万元。 

 

（十）“创牌”工作有新作为 

两江四湖•象山景区于2017年2月成功晋升国家5A级旅游景区，成为2017年广西唯一一家获5A授牌的景区。公司控股子

公司银子岩公司年内启动了银子岩景区创5A工作，目前项目发展用地申请已获荔浦县有关部门批准；公司独资子公司资江

丹霞公司的天门山景区创4A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争取2018年内取得成功。 

 

（十一）项目开发持续发力 

本报告期，公司独资子公司资江丹霞公司的天门山景区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项目库，漓江千古情项目、龙胜温泉景区

提升改造项目列入自治区旅发委重点项目库，并增补进广西“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库，龙胜温泉景区提升改造项目和罗山

湖旅游公司的罗山湖二期项目列为国家优选项目。 

 

（十二）其他重要事项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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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与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子公司打造“漓江千古情”演艺项目 

公司于2015年9月1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子公司

打造演艺项目的议案，公司与宋城演艺公司在阳朔县设立桂林漓江千古情演艺发展有限公司，打造“漓江千古情”演艺项目（以

下简称“漓江千古情项目”）。漓江千古情公司注册资本20,000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额6,000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30%，宋城演艺公司出资额14,000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70%。漓江千古情公司相关工商、税务等登记手续已于2015年12

月17日完成，本公司于2016年11月以现金方式实缴出资额6,000万元。 

漓江千古情项目地点位于桂林市阳朔县阳朔镇骥马村，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阳朔·宋城旅游建

设项目申请报告核准的批复》（桂发改社会【2017】360号），漓江千古情项目总投资规模80,526.95万元，项目用地161.24

亩，主要建设内容：剧场、演艺、文化旅游、商业及生活配套设施等。截止目前，漓江千古情项目已完成用地、规划、环评

和立项等前期工作。该项目计划分为两期建设，一期已于2017年6月23日开工建设，计划于2018年年中投入运营。 

根据漓江千古情项目的建设进度，漓江千古情公司拟增资45,000万元，由公司与宋城演艺公司分别以现金13,500万元、

31,500万元对其进行同比例增资，增资资金主要用于漓江千古情项目建设。 

 

2、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城市段水上游览经营权出让项目事宜 

公司(乙方)于2016年3月29日与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甲方)签署了《关于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城市段水上游览

经营权出让项目合同书》，公司以4,500万元取得漓江城市段水上游览经营权，游船运力数量为700个客位；经营范围：桂

林漓江城市段（虞山桥至大圩），包含龙船坪码头——叠彩山线路水上游览日游、龙船坪码头——叠彩山线路水上游览夜

游（完善象鼻山至龙船坪航道夜航设施后开通）、龙船坪码头——大圩线路水上游览（完善航道设施达到通航条件后开通）；

经营权期限：10年，即从2016年3月30日至2026年3月29日止，当前未具备开通条件线路的经营权期限从完善设施达到开通

条件起计算。漓江城市段水上游原有1,695个已批运力（客位），其中本公司及独资子公司两江四湖公司拥有694个客位。

在漓江城市段运力总量控制数2,395个客位中（原有1,695客位与本公司本次取得的700客位之和），本公司共拥有1,394个客

位。 

根据合同约定，公司负责对漓江城市段现有游船企业进行整合及漓江城市段游船更新提升工作，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管

理委员会推动和支持配合本公司上述整合及提升工作。公司可采取股份制合作方式或收购兼并方式完成漓江城市段现有游

船企业拥有的1,695个已批运力（客位）的整合。 

上述合同的签署，有利于公司控制桂林漓江城市段水上游览旅游资源，打造以“三山两洞”（象鼻山、伏波山、叠彩山、

芦笛岩、七星岩）为中心，“两江四湖”（漓江、桃花江、榕湖、杉湖、桂湖、木龙湖）为纽带的市区水上游精品，并提升

公司市场占有率。公司已支付2,242万元漓江城市段水上游览经营权款项，相关整合事宜尚在进行中。 

为更好的推动漓江城市段资源整合工作，2016年12月30日，公司与公司独资子公司两江四湖公司签署了《漓江城市段水

上经营权转让协议》，公司将取得的上述漓江城市段水上游览经营权及游船运力数量700个客位转让给了两江四湖公司。 

2016年，两江四湖公司与漓江城市段现有游船企业桂林市风光旅游有限责任公司（风光公司）、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

公司（骏达公司）成立了漓江市内游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主要经营漓江城市段水上游览业务，两江四湖公司持有该公

司79.43%的股份，风光公司持有该公司17.83%的股份，骏达公司持有该公司2.74%的股份。 

因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对漓江城市段整合工作进行了调整，且漓江市内游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处于由两江四

湖公司独自经营的状态，风光公司、骏达公司分别于2017年6月28日与两江四湖公司签署了《桂林漓江市内游旅游有限责任

公司股权转让合同》，风光公司、骏达公司分别将持有的漓江市内游公司17.83%、2.74%股份转让给了两江四湖公司，漓

江市内游公司成为两江四湖公司的独资子公司，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已于2017年8月完成。截止本报告披露日，两江四湖公司

已缴纳出资额500万元。 

 

3、井冈山公司上市相关工作终止 

井冈山公司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注册资本8,426万元，本公司持有21.36%的股份，为该公司第三大股东。该公司主要

经营井冈山景区索道和观光车业务。本公司曾于2011年5月17日发布《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井冈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事项公告》，披露井冈山公司启动上市相关工作，并在每年的年度报告披露了其开展上市工作的进展情况。公司

2017年7月6日收到井冈山公司发来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71254号），证监会于2017年6月29日对井

冈山公司提交的《井冈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并对

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2017年12月19日，井冈山公司向证监会提交了《关于撤回井冈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申请》（井旅股字【2017】70号）。2018年1月8日，井冈山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2017】924号），井冈山公司此次上市相关工作终止。 

上述事项的详细情况见公司分别于2017年7月7日、2017年12月20日、2018年1月10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证监会受理井冈山公司上市申请材料的公告》、《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井冈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撤回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公告》、《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井冈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4、公司与文良天、刘美希、广西桂圳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签署关于桂圳公司及天之泰项目相关事宜的《备忘录》 

公司于2013年1月3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2013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桂圳公司65%股权并对其增资的议

案，公司利用自筹资金10,140万元收购桂圳公司65%股权（其中：受让文良天24%的股权；受让刘美希40%的股权；受让广

西桂圳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1%的股权）；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出资额为650万元，占桂圳公司注册资本的65%；文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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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额为350万元，占桂圳公司注册资本的35%。在此基础上，本公司及文良天按持股比例对桂圳公司进行增资，总增资额

5,000万元，其中本公司增资额为3,250万元，文良天增资额为1,750万元。增资完成后，桂圳公司注册资本增为6,000万元，

本公司出资额为3,900万元，持有其65%的股权；文良天出资额为2,100万元，持有其35%的股权。本次收购并增资完成后，

以桂圳公司为主体开发桂林天之泰商业综合体项目（以下简称“天之泰项目”）。上述刘美希为文良天夫人，广西桂圳装饰

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文良天。 

公司控股桂圳公司后，天之泰项目于2013年10月开工建设。公司为支持天之泰项目建设，陆续向桂圳公司出借款项用

于天之泰项目建设，后因建设资金问题，公司与文良天发生分歧，桂圳公司决定天之泰项目暂停施工，天之泰项目从2015

年上半年度暂停施工后，桂圳公司出现治理僵局和经营管理困境。 

      桂圳公司陷入治理僵局后，公司（甲方）与文良天（乙方1）、刘美希（乙方2）、广西桂圳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乙

方3）（以下乙方1、乙方2、乙方3统称“乙方”）为维护己方权益先后进行了四次诉讼。详细情况见公司于2016年8月4日发

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桂林桂圳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诉讼判决公告》、《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诉讼公告》，2017

年6月1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诉讼判决公告》、《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2017年7月19日发布

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诉讼公告》。 

鉴于甲乙双方均表达了希望和解的意愿，且愿意推动天之泰项目继续施工建设，虑及和解仍是对双方权益影响最小的

方案，本着最大限度化解矛盾的原则，双方将重新致力于经营好桂圳公司及建设好天之泰项目，务求将双方损失降至最低。

经公司2017年12月2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2017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当日与文良天（乙方1）、刘美希（乙方2）、

广西桂圳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乙方3）签署了关于桂圳公司及天之泰项目相关事宜的《备忘录》。《备忘录》刊载于2017

年12月23日的巨潮资讯网。 

截止本报告期末，甲乙双方涉及的相关诉讼已达成全面和解，详细情况见公司于2017年9月28日、2017年12月19日、2017

年12月21日、2017年12月30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情况公告》、《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桂林桂圳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诉讼的进展情况公告》、《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桂林桂圳置业有限公司借款事宜诉

讼的进展情况公告》、《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桂林桂圳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诉讼的进展情况公告》。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增减 

景区 265,117,910.82 59,256,081.24 51.39% 10.45% 18.34% -2.17% 

漓江旅游客运 124,291,127.40 20,048,607.72 52.09% 35.09% 141.69% -1.53% 

漓江大瀑布饭店 103,283,197.55 9,991,942.25 40.00% 7.66% 140.28% -1.07%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主要从事旅游服务及与旅游服务相关的业务，主营业务包括：游船客运、景区旅游业务、酒店、公路旅行客运、

出租车业务等。本报告期，公司业务类型、利润构成及利润来源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5,629.05万元，同比增长14.41%；实现营业利润5,592.98万元，比去年同期（-6,324.66

万元）增加11,917.64万元；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94.17万元，同比增长784.51%。 

以下因素综合，为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784.51%的主要原因： 

    （1）本报告期，公司共接待游客906.73万人次，同比增长15.07%。 

    （2）公司2017年度投资收益同比增加607.91万元。其中，公司从参股子公司新奥燃气发展公司取得确认的投资收益同

比增加273万元，从七星景区、象山景区确认的门票分成收益同比增加28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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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在2016年12月31日对控股子公司桂圳公司的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9,963万元（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1月11

日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减值准备及对部分其他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公告》），上述对桂圳公司的

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使得本公司2016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6,476万元。 

    （4）2016年度，公司独资子公司两江四湖公司收到桂林市财政局给予的两江四湖景区公益性费用补贴1,800万元；公司

收到桂林市财政局支付的地方旅游开发项目贷款贴息补助650万元。上述2,450万元补贴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公司2016年度

当期损益，使得本公司2016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2,288万元。 

 （5）公司在2017年12月31日对罗山湖旅游公司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255万元；对部分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全额计

提坏账准备269万元；旅游汽车公司在2017年12月31日报废部分旅游客车，净损失838万元（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30日

发布的《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对部分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公告》及《桂林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桂林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报废部分旅游客车的公告》）。该事项使得本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减少1,234万元。 

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成本30,197.87万元，同比增长18.09%，主要原因：公司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4.41%，公司

相应的变动成本（燃料、餐饮物耗、劳务佣金、修理费用等）同比增长17.91%，公司的固定成本（折旧、人工成本等）同

比增长10.13%。 

本报告期，公司销售费用1,520.62万元，同比增长16.21%。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报告期加大了营销力度及范围，变更了

下属企业营销人员的奖励机制，相应增加了奖励额度。 

    本报告期，公司管理费用17,349.06万元，同比增长12.45%。主要原因是：（1）公司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同比增

长，公司员工薪酬增加；（2）本报告期，公司员工社保成本增加。 

 本报告期，公司财务费用3,844.02万元，同比下降20.92%。主要原因：（1）2017年公司通过合理调度资金提前归还了

1.08亿元银行贷款；（2）2017年公司银行贷款平均利率同比下降0.14%；（3）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

方项目的通知》(财文【2016】88 号)、广西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16年中央补助我区旅游发展基金的通知》（桂财行【2017】

1号），本公司本报告期收到桂林市财政局关于“桂林旅游基础设施改造提升综合项目”贷款贴息600万元，依据公司会计政

策，公司将对应的贴息冲减相关借款费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会计政策变更 

      1、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颁布了《关

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

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

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进行了修订，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 

    公司2017年8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会2017年第四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

2017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2017

年5月28日起实施，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

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公司2018年3月2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

事会2018年第二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

2018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7年12月2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

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7〕30号），要求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7年度及以后期

间的财务报表。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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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主要影响： 

（1）关于《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公司修改了财务报表列报，与日常活动有关且与收益有关的政府补

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当期及前期列报的损益、总资产、净

资产没有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对公司2017年度合并利润表列报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 

报表项目名称 

2017年度受影响

的报表项目金额 

2016年度 

重述金额 

2016年度列报在

营业外收入的金

额 

2016年度列报 

在营业外支出的

金额 

1.部分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冲减了相关成本费用 
财务费用 6,000.000.00 - 6,500,000.00 - 

2.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

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 3,138,534.98 - 21,932,834.36 - 

 

（2）关于《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公司2017年度不涉及相关业务，

该变更对公司2017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影响。 

 

（3）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的要求，公司修改了2017年度财

务报表列报，在资产负债表新增“持有待售资产”、“持有待售负债”；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持续经营净利润”、

“终止经营净利润”等报表项目，并对营业外收支的核算范围进行了调整，将利润表中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

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该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项目的增加和调整，对公司资产总额、净资

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不产生影响。对公司2017年度合并利润表列报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名称 

2017年度受影响的

报表项目金额 

2016年度 

重述金额 

2016年度列报 

在营业外收入的金额 

2016年度列报在营

业外支出的金额 

资产处置损益列报调整 资产处置收益 -1,675,640.64 -360,060.28 102,260.24 462,320.52 

     

（二）会计估计变更 

      无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7年8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2017年第四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2017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会

计差错更正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 

井冈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井冈山公司”）为本公司的参股子公司，注册资本8,426万元，本公司持有

21.362%的股份，为该公司第三大股东。该公司主要经营井冈山景区索道和观光车业务。井冈山公司因筹备上市事宜, 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其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于2017年5月27日出具了瑞华审字

[2017]36010169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已经井冈山公司2017年6月16日召开的2016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公司发现井冈山公司对其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更正，影响了公司对其长期股权投资

及投资收益的核算。依据《企业会计准则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证监会计字[2003]16号）、《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公司需进行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同时对已披露的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2015年年度报告》进行更正。 

 

（二）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具体会计处理 

1、2014年会计处理 

（1）公司根据持股比例21.362%所享有井冈山公司2014年1月1日净资产份额90,874,343.43元与公司已经确认井冈山公司

净资产份额95,197,966.09元的差异-4,323,622.66元，调减长期股权投资4,323,622.66元、调减留存收益4,323,622.66元。 

（2）2014年度井冈山公司的资本公积未发生变动，冲销公司已确认其资本公积变动份额-3,101.36元，调增长期股权投

资3,101.36元、调增资本公积3,101.36元。 

（3）公司根据持股比例21.362%所享有井冈山公司2014年度投资收益-3,435,824.86 元与公司2014年度已经确认井冈山

公司投资收益540,221.12元的差额-3,976,045.98元，调减长期股权投资3,976,045.98元、调减留存收益3,976,045.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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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5年会计处理 

（1）公司根据持股比例21.362%所享有井冈山公司2014年1月1日净资产份额90,874,343.43元与公司已经确认井冈山公司

净资产份额95,197,966.09元的差异-4,323,622.66元，调减长期股权投资4,323,622.66元、调减留存收益4,323,622.66元。 

（2）2014年度井冈山公司的资本公积未发生变动，冲销公司已确认其资本公积变动份额-3,101.36元，调增长期股权投

资3,101.36元、调增资本公积3,101.36元。 

（3）公司根据持股比例21.362%所享有井冈山公司2014年度投资收益-3,435,824.86 元与公司2014年度已经确认井冈山

公司投资收益540,221.12元的差额-3,976,045.98元，调减长期股权投资3,976,045.98元、调减留存收益3,976,045.98元。 

（4）2015年度井冈山公司的资本公积未发生变动，冲销公司已确认其资本公积变动份额3,797.89元，调减长期股权投资

3,797.89元、调减资本公积3,797.89元。 

（5）公司根据持股比例21.362%所享有井冈山公司2015年度投资收益2,775,629.36元与公司2015年度已经确认井冈山公

司投资收益916,762.52元的差额1,858,866.84元，调增长期股权投资1,858,866.84元、调增留存收益1,858,866.84元。 

 

3、2016年度会计处理 

（1）公司根据持股比例21.362%所享有井冈山公司2014年1月1日净资产份额90,874,343.43元与公司已经确认井冈山公司

净资产份额95,197,966.09元的差异-4,323,622.66元，调减长期股权投资4,323,622.66元、调减留存收益4,323,622.66元。 

（2）2014年度井冈山公司的资本公积未发生变动，冲销公司已确认其资本公积变动份额-3,101.36元，调增长期股权投

资3,101.36元、调增资本公积3,101.36元。 

（3）公司根据持股比例21.362%所享有井冈山公司2014年度投资收益-3,435,824.86 元与公司2014年度已经确认井冈山

公司投资收益540,221.12元的差额-3,976,045.98元，调减长期股权投资3,976,045.98元、调减留存收益3,976,045.98元。 

（4）2015年度井冈山公司的资本公积未发生变动，冲销公司已确认资本公积变动份额3,797.89元，调减长期股权投资

3,797.89元、调减资本公积3,797.89元。 

（5）公司根据持股比例21.362%所享有井冈山公司2015年度投资收益2,775,629.36元与公司2015年度已经确认井冈山公

司投资收益916,762.52元的差额1,858,866.84元，调增长期股权投资1,858,866.84元、调增留存收益1,858,866.84元。 

（6）公司根据持股比例21.362%所享有井冈山公司2016年度投资收益4,713,002.48元与公司2016年度已经确认井冈山公

司投资收益6,115,390.85元的差额-1,402,388.47元，调减长期股权投资1,402,388.47元、调减投资收益1,402,388.47元。 

 

（三）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性质及合规性 

本次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是由于公司的参股公司井冈山公司对其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的会计差错更正所致，公

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和

差错更正的有关程序进行调整。 

 

（四）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1、对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影响                                                                        

 单位：元 

2016年12月31日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资本公积 970,984,711.44  -696.53  970,984,014.91 

盈余公积 68,955,043.11  -644,080.18  68,310,962.93  

未分配利润 68,283,919.05  -7,199,110.09  61,084,808.96  

所有者权益 1,539,252,802.01  -7,843,886.80  1,531,408,915.21 

 

单位：元 

2015年12月31日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资本公积 970,984,573.64  -696.53  970,983,877.11 

盈余公积 68,955,043.11  -644,080.18  68,310,962.93  

未分配利润 78,901,104.64  -5,796,721.62  73,104,383.02  

所有者权益 1,603,917,547.19  -6,441,498.33  1,597,476,04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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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14年12月31日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资本公积 970,980,775.75  3,101.36  970,983,877.11 

盈余公积 67,141,161.37  -829,966.86  66,311,194.51  

未分配利润 67,031,503.25  -7,469,701.78  59,561,801.47  

所有者权益 1,605,157,879.67  -8,296,567.28  1,596,861,312.39 

 

2、对合并利润表主要项目的影响 

单位：元 

2016年度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投资收益 36,682,168.76  -1,402,388.47  35,279,780.29 

净利润 -45,343,554.48  -1,402,388.47  -46,745,942.95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7,387,814.41  -1,402,388.47  5,985,425.94  

 

单位：元 

2015年度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投资收益 29,925,460.81  1,858,866.84  31,784,327.65  

净利润 15,930,497.02  1,858,866.84  17,789,363.86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29,887,983.13  1,858,866.84  31,746,849.97  

 

单位：元 

2014年度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投资收益 18,755,619.09  -3,976,045.98  14,779,573.11  

净利润 28,976,368.29  -3,976,045.98  25,000,322.31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41,212,182.33  -3,976,045.98  37,236,136.35  

 

3、对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的影响 

单位：元 

2016年12月31日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长期股权投资 246,633,798.20  -7,843,886.80  238,789,911.40  

资产总额 2,674,585,095.06  -7,843,886.80  2,666,741,208.26  

 

单位：元 

2015年12月31日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长期股权投资 157,732,876.33  -6,441,498.33  151,291,378.00  

资产总额 2,857,230,919.94  -6,441,498.33  2,850,789,421.61  

 

单位：元 

2014年12月31日 

报表项目 更正前金额 更正金额 更正后金额 

长期股权投资 143,560,611.48  -8,296,567.28  135,264,044.20  

资产总额 3,066,930,823.76  -8,296,567.28  3,058,634,256.48  

 

（五）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关于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1、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是公司在发现井冈山公司对其2014～2016年度财务报表进行更正后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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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计处理恰当准确，没

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2、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是公司在发现井冈山公司对其2014～2016年度财务报表进行更正后做

出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财务会计制度等有关规定，同意本次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及对前期财务数据进行的相应追溯调整。 

3、公司独立董事认为：（1）公司本次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是公司在发现井冈山公司对其2014～2016年度财务报表进行更

正后做出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财务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定。（2）董事会关于本次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审议和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本次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同

意公司本次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及对前期财务数据进行的相应追溯调整。 

 

（六）其他 

1、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出具了大信备字【2017】第5-00021号《桂林旅游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情况专项说明》。 

2、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5年度审计报告》进行了更正，并出具了大信审字[2017]第5-00435

号《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审计报告》。 

3、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6年度审计报告》进行了更正，并出具了大信审字[2017]第5-00436

号《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审计报告》。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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